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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我權益莫忽視
-商標權、專利權、智財權-

主講人：葉鞠萱律師

chuher@alice-law.url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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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財產權

 著作權

 商標權

 專利權

 營業秘密

 積體電路電路佈局

 植物種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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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

 著作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
之創作。第5條例示如下︰一、語文著作。
二、音樂著作。三、戲劇、舞蹈著作。四、
美術著作。五、攝影著作。六、圖形著作。
七、視聽著作。八、錄音著作。九、建築
著作。一○、電腦程式著作，諸如照片係
攝影著作、電腦軟體是電腦程式著作、插
畫是美術著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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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

 不需登記註冊，自著作完成時起取得

 分為著作財產權及人格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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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財產權

 著作財產權：重製、公開展示、出租、公
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上映、公開演出、
改作、編輯

 原則上存續期間為著作完成時起至著作人
死後五十年

 例外公開發表後五十年：

1.著作人不明或著作人為法人

2.攝影、視聽、錄音、電腦程式及表演著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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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財產權之讓與與授權

 著作權讓與：將著作財產權的全部或部份
終局地移轉讓與他人，如買賣、贈與

 著作權授權：將著作財產權的一部份利用
權非終局地讓與他人，可分為「專屬授權」
及「非專屬授權」→授權種類、時間、地
域、內容或其他事項→約定不明，推定未
授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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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「專屬授權」：在授權範圍內，被授權人
取得獨占性的使用權，授權人不得再以相
同權利授與他人，甚至授權人自己也不得
使用

 「非專屬授權」

 「次授權」：被授權人將取得之權利再授
權他人，需經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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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人格權

 公開發表權、姓名表示權、同一性保持權

 不得讓與或繼承

 不得拋棄或約定不行使

 存續期間自著作完成時起，不因著作人死
亡而消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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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因工作關係未能看到世足賽的轉播，
於是甲以預先預錄的方式將某電視台的世
足賽轉播錄製下來，甲之行為有無觸法？

二、甲為了教學的需要，編寫教科書，在編
寫之前先寫了該書的內容大綱，大綱包括
章節安排、教學進度、教學目的、教學的
內容等事項。該大綱是否為著作權法上之
著作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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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甲為繳交期未報告，上網找尋資料，發
現乙的一幀照片可供該報告之用，甲即將
該相片的右方背景刪除，且未顯示乙的姓
名。可否？

四、某圖書館舉辦演講，而後將該演講之錄
音帶交給廣播電台播出，圖書館及廣播電
台會不會有違反著作權法的問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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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

A. 表彰自己之商品或服務之標記

B. 用特別顯著的文字、圖形、記號、顏色、
聲音、立體形狀或其聯合式構成

C. 以行銷之目的被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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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文字：

 圖形：

 記號：

 顏色：

 聲音：

 立體形狀：

 聯合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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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特別顯著性：能引起購買者之注意，並得
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

 第二重意義：原本商標欠缺識別性，但因
為事實上使用一段期間，購買者已能與商
品或服務聯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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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權

 需向主管機關-經濟部智財局申請註冊

 在法令限制範圍內，自由、使用、收益、
處分，並得依法排除他人之干涉與侵害

 期間為十年，期滿得延展，每次延展為十
年，應於期滿前六個月內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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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發行一本雜誌，想使用的商標為「英語
速成」的文字商標。發明增強記憶的健康
食品，想使用「好健康食品」作為商標。
生產魚丸，用「淡水老街」作為商標。是
否可獲核准？

二、為什麼 FORD、甚至於WINDOW，都可
以獲准註冊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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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

 包括人類之發明、科學之發現及產業上之
新型與新式樣

 要件

1. 新穎性：前所未申請

2. 實用性：不違背公序良俗且對社會有益而
得供產業上之利用

3. 非顯著性：比現有技術更先進，且非屬明
顯易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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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種類

 發明（專利）：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
之高度創作

 新型（專利）：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，
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之創作

 新式樣（專利）：對物品之形狀花紋色彩
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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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發明錄影帶的迴帶機，乙覺得迴帶機只能單
向迴帶，非常不方便，於是發明雙向迴帶機，丙
覺得迴帶機的造型太單調，於是設計出跑車外觀
的迴帶機、珠寶盒外觀的迴帶機，問甲乙丙各應
申請何種專利？

二、甲想在鴨嘴筆的筆桿中裝置一種可蓄墨汁、以
及控制流量的設備，這種免添墨水筆，可否申請
專利？乙想到一種撲克牌的玩法，可否申請專利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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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之審查

 發明專利：實體審查制度，申請人在提出
申請後三年內，任何人均得申請進行實體
審查。若未申請實體審查，已公開之內容
成為日後專利審查之前案，而無專利權存
在

 新型專利：形式審查

 新式樣專利：形式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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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明早期公開制度

 主管機關收到發明專利申請文件後，經審
查認為無不合規定程式，且無應不予公開
之情事者，自申請日起１８個月後，應將
該申請案公開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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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權存續期間

 發明專利：２０年

 新型專利：１０年

 新式樣專利：１２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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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公司在民國 95 年 2 月生產製造了一項產品，
就開始銷售，結果在同年 9 月被甲公司控告要
求賠償。甲公司主張該公司在民國 93 年 6 月份
提出專利之申請，並於 10 月份向專利專責機關
（智慧財產局）提出申請，請求提早公開其申
請案，並以書面通知 A 公司有關甲公司的發明
專利申請內容，該專利案於民國 95 年 5 月核准
公告，甲公司在物品上標示申請專利在案，進
行銷售，但是 A 公司早已投資生產並且比 A 公
司早三個月上市，只是 A 公司沒有申請專利，
A 公司的行為會不會構成專利權的侵害？要不
要賠償甲公司的損失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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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歸屬-由員工研發或著作時

專利法第七條及著作權法第十一條規定。

1. 專利法規定：受雇人於職務上所完成之發
明或創作，原則上，專利權屬於雇用人。
著作權法規定，原則上，以該受雇人為著
作人。

2. 著作權規定：以受雇人為著作人時，其著
作財產權歸雇用人享有。專利無此規定。
專利權屬於雇用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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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著作權規定：受雇人，包括公務員。專利
無此規定。

4. 專利法規定：專利權屬於雇用人，雇用人
應支付受雇人適當之報酬。著作權法無此
規定。

5. 著作權規定：以雇用人為著作人者，原則
上，其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。專
利申請權及專利權歸屬於雇用人者，發明
人或創作人享有姓名表示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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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受侵害之民事救濟

 除去及侵害防止請求權

 損害賠償請求權

1. 民法216條或侵害人因侵害所得之利益

2. 著作權：酌定1萬-100萬，可增至500萬

3. 商標權：查獲商品零售單價500至1000倍
之金額，但總額超過1500件時以總價定之

4. 專利權：故意侵害可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
償，不得超過三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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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回復名譽之必要處分

 必要處置之請求：銷毀或刊登判決內容

 假扣押侵害物之聲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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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受侵害之刑事責任

 著作權法：重製罪、散佈、意圖散佈而公
開陳列或持有

 商標法：非法使用商標、販賣偽造商標

 專利法：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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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書籍：劉瀚孙編著，智慧財產權法，中華電視
股份有限公司

如有任何意見或疑問 ，請不吝與本所聯絡

昍業聯合法律事務所

臺北市106大安區信義路四段65號5樓
電話（TEL）：02-2705-7238 
傳真（FAX）：02-2700-8577 


